要彼此相愛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-11-2010
經文 : 約翰一書 3:16-24

大綱 :

     一 . 要彼此相爱 – 是命令 – ( Jn.13:34) 
1. 不可推卸的責任 – 該隱 - ( 1Jn.3:10-12; Gen.4:6-9)
        2. 弟兄的需要 – 損己的恨 - ( Gen.4:6-9; Heb.11:4)
        3. 看見及行動 – 眞實的信心 - ( James2:14-17; Rm.5:7-8)
     二 . 是積極和主動的爱 – 是行動 (1Jn.3:16-18)
        1. 是積極的愛 –基督的榜樣 - ( Lk.19:10)  
        2. 是捨己的愛 – 主來的目的 - ( Mk.10: 45)
        3. 是如已的愛 - 甘心樂意的 – ( Mt.22:37-39; 2Cor.8:1-4)
     三 . 是合乎真理又有智慧 – 是生命 - (1Jn.3:19-24)
        1. 要合乎真理的教導 – ( Jn.1:14,17:8; 2Thess.3:10-13)
        2. 要出於誠實及真心 – ( Rm.12:9-13) 
        3. 要有見識及智慧 – ( Phil.1:9-11) – 榮 神又益人
信息總結﹕

首先，“要彼此相愛”是神賜給我們這些屬神的兒女們的命令，也是我們“行義”的一方面的表現。“彼此相愛”的動力則來自于我們愛神和神的兒女們的心。我們“要彼此相愛”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同時也讓主的名得榮耀。我們彼此相愛，可使神的心意得到滿足，也會使我們的生命更豐盛，也讓我們的一生得到祝福。所以，希望我們能夠常常看到身邊家人和教會弟兄姐妹們的需要，並付出我們愛的行動。

其次，愛的本質是犧牲和舍己，所以，愛的行動是要我們積極主動並付上代價的。從路加福音19:10，“人子來，爲要尋找，拯救失喪的人”，和馬可福音10:45，“因爲人子來，並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要舍命，作多人的贖價”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我們的主耶稣基督爲我們所立的愛的榜樣，那是完全的犧牲和舍己的愛。除了我們的主耶稣基督，巴拿巴便是另外一個愛的榜樣，讓我們效仿的。同時，愛也包括如己的愛。

再者，我們彼此相愛，愛心的付出，也需要合乎聖經的教導，出于我們的誠實和真心，並有見識和智慧，在愛的行動中建造對方，並做一個榮神又益人的人。就像保羅在腓立比書1:9所說的，“我所禱告的，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，使你們能分別是非，作誠實無過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並靠著耶稣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，叫榮耀稱贊歸于神”。

教會弟兄姐妹们彼此的相愛，必使我們的教會成爲蒙恩的教會，也必被我們的主所紀念。最後，牧師用“亞勞拿”和“阿爾南”兩兄弟禾場的故事，告訴我們，大衛買下那禾場，建造了耶路撒冷聖殿，成爲敬拜神的祭壇，因爲那裏有愛。願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也像亞勞拿和阿爾南兩兄弟那樣彼此相愛，榮耀主名。

我們深思的問題:

1) 神的命令是讓我們信他兒子的名並照他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請問我們要如何去行呢？

2) 愛是把自己的生命中有價值的東西加在另外一個人身上，是讓別人的生命更有價值。請問你是否認同呢？你又如何看的呢？

3) 父母對子女的愛，那是完全的舍己的愛，作爲子女的我們是否深深地認識到這一點呢？我們又如何去孝敬我們的父母呢？

4) 深層的愛是常常帶有苦味的，在愛的對象上成全你愛他的目的。做父母的你們是否有深刻的體會呢？

